
2026年“行走祖国”专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接收函

东华大学XX学院：
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接收XXXX（项目名称）大学生社会实践团一行，于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在我单位开展“行走祖国”专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。
实践期间，我单位将为其提供必要的实践场地和条件，以支持其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。实践结束后，我单位可为团队出具实践鉴定意见。
特此函复。


单位名称：
单位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单位联系人： 					（公章）
2026年X月X日
